臺中市神岡區公所徵才公告
一、用人機關:臺中市神岡區公所。
二、出缺職務：行政助理。
三、出缺職務數:：1名。
四、薪資:月薪新臺幣31,449元整。
五、工作期間:自115年1月16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。
六、工作地點：臺中市神岡區公所
七、工作項目：
1、公務座車駕駛(主要配合區長行程)。
2、假日或夜間配合區務活動出勤。
3、辦公廳舍及環境清潔等。
4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等。
八、公告有效期間:114年11月25日起至114年12月4日止(以實際公告日為準)。
九、所需資格條件：
    1、高中職以上學歷。2、具普通小型車駕駛執照。3、具工作熱忱。4、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三親等內迴避任用及第28條各款情形之一者。5、能配合機關業務需要調整工作內容。
十、報名方式：

    (一)符合前列資格條件且有意願者，請於114年12月4日前(以郵戳為憑)，以掛號郵寄至本所秘書室陳小姐辦理報名，請於信封上註明「應徵行政助理」(地址：429015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30號，聯絡電話：04-25620841#217)，報名文件請用影本並以A4紙張影印依序裝訂。
    (二)請檢附以下文件：

        1、個人履歷表及自傳(請貼2吋脫帽正面照片1張)。
        2、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
        3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(須為高中職以上畢業)。
        4、汽車駕照。
 (三)報名人員經資格審查符合者，本所視需要擇優通知面試，若資格不符或未獲遴用恕不通知及退件。
 (四)本項甄選由本所就應徵人員中擇優錄取，惟應徵人員均不適當時，本所得予從缺。

    (五)本項甄選職缺除正取名額外，得增列候補名額2名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三個月內有效。
    (六)應徵報名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    (七)試用期為3個月，試用期間內，當事人雙方均保留契約終止權，得隨時終止本契約，即試用期未屆至，亦得一方逕行終止契約。
(公告有效時間：114年11月 25 日起至114年12月4日止)
(以實際公告日為準)
